涞源县气象局“双随机”领导小组文件

涞气双〔2022〕3号

涞源县气象局

2022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政府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，深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进一步健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，提升市场监管效能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进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9]5号）、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进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冀政字[2019]22号）、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河北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冀政办字 (2020) 144 号)、《 2022年涞源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做好气象部门监管检查工作，督促引导企业落实安全责任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与目的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机制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、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我局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充分发挥监管职能，促进市场主体自觉守法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决依法监管。严格执行监管法律法规事中事后监管，落实监管责任，稳步标准地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确保随机抽查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有序进行。
（二）坚持公正公开。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，实施随机抽查的事项公开、程序公开、结果公开，机会评等、规则平等。
三、保证质量完成年度抽查工作
（一）对易燃易爆及危化行业的抽查对象完成检查工作；
 （二）完成内部抽查工作（一次），配合相关部门完成联合随机抽查工作（二次）。

四、按照2022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主要工作任务的内容做好工作
《 2022年涞源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明确五项主要工作任务，包括完善工作平台、大力推进联合抽查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、规范随机抽查工作程序、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等五个方面，要按照各项任务的具体要求做好各项工作。要把数据库所需数据理清，做到准确无误，并及时更新。要配合做好联合抽查工作，不敷衍，不推诿。要认真学习宣传《随机抽查工作规范-河北省地方标准》，严格规范随机抽查工作程序，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规范化水平。严格按照部门年度随机抽查计划开展抽查，加大组织随机抽查前的业务培训力度，制定的年度计划、实施方案、抽查结果及处理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开。不断完善抽查后续处置机制，规范问题线索的转办、移送等工作，依法定程序及时移交有处置权限的机构和相关部门，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，实现监管闭环。要抓好宣传报道工作，在媒体报道随机抽查工作开展情况，提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度，为推进工作有力开展提供舆论氛围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要深刻认识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完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， 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，确保全年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，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做出积极贡献。

(二)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协调配合。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，积极主动开展工作。各有关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，主动配合，密切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(三)强化跟踪问效，加大督查力度。加强对本单位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督促指导，以督查促问题发现、以督查促整改落实。各部门内部牵头机构要重点强化对抽查计划的制定与落实、按时限完成结果录入、发现问题的后续处理等环节的督查，坚决克服方案制定不认真、现场检查走过场、纸上填报、结果录入审核把关不严等不认真履行职责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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